洛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洛阳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专项
实施方案（2019-2020年）的通知
洛政办〔2019〕2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各有关单位：
《洛阳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 专项实施方案（2019-2020年）》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2019年1月20日        
 
 
 
洛阳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专项实施方案
（2019－2020年）
 
    为贯彻落实《中共洛阳市委洛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洛阳市污染防治攻坚战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通知》（洛发〔2018〕23号）精神，加快推动全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有效管控移动污染源，结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决策部署，紧紧抓住国家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战略机遇，加强政策引导，紧紧抓住国家加快发展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战略机遇，推动新能源汽车在传统燃油车领域的替代应用，充分发挥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对发展绿色交通体系、促进节能减排、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作用，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在环境空气质量改善中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全面深化“9+2”工作布局、实现“四高一强一率先”奋斗目标做出积极贡献。
    （二）基本原则
    政府引领，社会参与。鼓励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使用新能源汽车，发挥对社会的示范引领作用，形成全社会积极参与、全民共治的工作合力和良好氛围。
    分类实施，稳妥推进。坚持纯电动替代战略，根据全市各领域车辆使用的实际情况，分领域、分类别、分时限，稳妥、有序推进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
    政策引导，市场主导。综合运用投融资创新、完善充电基础设施等政策，引导支持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主导作用，支持新能源汽车产品推广应用，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三）总体目标
    2019年起，全市新增和更新的公交、市政、环卫、绿化工程车辆全部纯电动化，新增和更新的邮政、通勤、轻型物流配送、社区警务、景区观光及机场、铁路货场等作业车辆全部采用新能源汽车。2020年底前，城市建成区公交、市政、环卫、邮政、通勤、快递物流、社区警务、景区观光车辆全部更换为新能源汽车，中心城区各区域、各类型充电设施实现全覆盖。
    二、重点任务
    （一）加大纯电动公交车推广应用力度。2019年起，市公交集团新增和更新的公交车全部采用纯电动公交车，2020年底前，完成现有柴油公交车的纯电动替代工作。其中，2018-－2019年采购纯电动公交车600辆，2020年采购纯电动公交车200辆。对现有的天然气公交车和气电混合动力公交车，根据车辆使用年限和实际运行情况，合理制定车辆报废和更新替代计划。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市公交集团
    （二）加大党政机关等公共机构新能源汽车推广示范力度。2019年度，市级及、各县（市、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其他公共机构购买纯电动汽车占当年配备更新车辆总量的比例不低于60%，2020年度不低于65%。
    牵头单位：市机关事务管理局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三）加大市政、环卫、绿化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度。2019年底前，完成250辆轻中型道路清扫车、洒水车和垃圾转运车的纯电动替代。根据电池技术和整车技术的成熟情况，稳步推进环卫作业、绿化工程、渣土运输等领域10吨以上重型车辆的纯电动替代工作。2020年底前，城市建成区内具备条件的市政、环卫（含餐饮行业泔水车）、绿化车辆全部更换为新能源汽车。
    牵头单位：市城市管理局
    配合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四）加大通勤、旅游、客运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度。鼓励国有企事业单位、部队、学校等单位通勤车辆率先使用新能源客车，支持旅游公司加大新能源客车推广应用力度。2019年起，城市建成区内新增和更新的通勤车辆全部采用新能源客车，旅游、客运等领域大中型客车逐步使用新能源客车。2020年底前，城市建成区内具备条件的通勤、旅游、客运等领域大中型客车全部采用新能源汽车。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公安局
    配合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五）加大邮政、快递、轻型物流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度。2019年起，全市新增和更新的邮政、快递、轻型物流车辆全部采用新能源汽车。2020年底前，城市建成区邮政、快递、物流车辆全部更换为新能源汽车。
    牵头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商务局
    配合单位：市公安局、邮政管理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六）加大固定区域执勤执法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度。2019年起，全市新增和更新的社区警务、景区观光，以及机场、铁路货场等作业车辆全部采用新能源汽车；2020年底前，城市建成区社区警务、景区观光车辆全部更换为新能源汽车。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城市管理局
    配合单位：市财政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七）加大旅游景区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力度。2019年起，全市旅游景区根据景区道路实际情况，优先采用新能源汽车。2020年底前，全市具备条件的4A级以上景区普及使用新能源汽车。
    牵头单位：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
    配合单位：市城市管理局、文物局、民族宗教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八）加强机动车污染源头管控。禁止在全市范围内制造、进口、销售和注册登记国五（不含）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车。开展机动车生产企业检查和销售流通环节抽查，严查车辆环保设施配备情况，对不符合环保装置生产一致性的机动车予以查扣。
    牵头单位：市生态环境局
    配合单位：市公安局、商务局、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场监管局、洛阳海关，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九）科学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按照《洛阳市中心城区电动汽车充电设施专项规划》，坚持“整体规划、适度超前，科学配建、管建并举，专用为主、公用为辅”原则，科学推进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力争到2020年，中心城区各区域、各类型充电设施实现全覆盖，在物流园、产业园、工业园、大型商业购物中心、农贸批发市场等物流集散地和公交、市政、环卫等车辆集中停放地建设集中式充电桩和快速充电桩，有效解决电动汽车充电难题。
    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城投集团
    配合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洛阳供电公司，涧西区、西工区、洛龙区、老城区、瀍河区人民政府，高新区、伊滨经开区、龙门园区管委会
    （十）加快推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加快银隆新能源洛阳产业园项目建设进度，尽快实现规模化生产。鼓励引导一拖集团、中集凌宇、国机重工等企业加大新能源汽车研发投入，加快研制大吨位纯电动环卫车、纯电动货车，以及铁路、港口、矿山、建筑等领域纯电动施工作业车辆。支持中航光电、中航锂电、嘉盛新能源、硕力信、交运集团与新能源整车企业加强合作，培育壮大新能源汽车零部件及充电设备、充电系统、充电运营整体解决方案等配套产业，为我市加快建设中西部重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提供完善的配套体系。
    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配合单位：市国资委、发展改革委、科技局
    三、保障措施
    （一）建立推进考核机制。市环境污染防治攻坚战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市攻坚办”）负责统筹协调我市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各县（市、区）、市直各有关部门要细化任务清单、明确专人，确保各项工作落细落实；每季度首月10日前将各领域上季度汽车保有量、传统燃油车数量、新增新能源汽车数量、新能源汽车替代应用数量（以车辆上牌时间为准）及充电桩建设地点、建设数量等各项数据和任务完成情况报市攻坚办。市攻坚办负责对各单位、各领域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任务完成情况开展督导，并组织季度考核通报。
    牵头单位：市攻坚办
    配合单位：市生态环境局、工业和信息化局、交通运输局、公安局、城市管理局、商务局、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展改革委、机关事务管理局、邮政管理局，市公交集团、城投集团，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管委会）
    （二）实施道路交通分类管控。发挥政策引导作用，鼓励引导全社会积极参与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完善和健全新能源汽车道路通行分类管理制度，精准施策、精确执法。对悬挂新能源专用号牌的新能源汽车实行差别化交通管理措施，此类车辆不受受缓解交通拥堵和尾气排放等限行措施影响影响，引导消费者购买使用新能源汽车。
    牵头单位：市公安局
    配合单位：市交通运输局
    （三）鼓励支持投融资创新。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进入新能源汽车充电设施建设和运营、整车租赁、电池租赁和回收等服务领域。鼓励和支持国宏集团、洛银金融租赁公司等单位开展金融创新，在新能源客车、环卫车、物流车整车租赁、电池租赁等服务领域探索融资租赁运营模式；支持城投集团加快建设集中式充电桩和快速充电桩，将充电费、服务费与停车收费结合给予优惠。
    牵头单位：市金融工作局
    配合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商务局、国资委，市城投集团、国宏集团、洛阳供电公司、洛银金融租赁公司
    （四）加大舆论宣传引导力度。充分发挥媒体平台作用，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渠道，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宽视角的宣传引导。大力宣传推广应用新能源汽车对降低能源消耗、减少大气污染排放、打赢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作用，提升公众对新能源汽车的认知度和接受度，为加快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和舆论氛围。
    牵头单位：市委宣传部
    配合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生态环境局
[bookmark: _GoBack]
